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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本重組生效日期

茲提述(i)能源及能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九日、二零
二三年二月六日、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二日、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八月
四日之公佈；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七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；及(iii)本公司日
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三日之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公佈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
股本重組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股本重組生效日期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法院確認股本重組之命令之副本（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（開
曼群島時間））以及經法院批准載有公司法所規定有關股本重組詳情之會議記錄，已於二
零二三年十月二日（開曼群島時間）提交予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並獲正式登記。董事
會進一步宣佈，股本重組之所有其他條件均獲達成。股本重組將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
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正（香港時間）前生效，而新股份將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（星期二）上
午九時正（香港時間）開始買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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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費換領股票

股東可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三日（星期二）至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（星期二）期間（包括首尾
兩日）內任何營業日的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，將股份之現有股票（棕色）送交股份
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，
以換領新股份之新股票（粉色），費用由本公司承擔。所有股份之現有股票將繼續為相關
股份所有權的憑證，惟不再有效作買賣及結算用途。

承董事會命
能源及能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Lee Jaeseong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月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Lee Jaeseong先生及Im Jonghak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
行董事陳岱女士、Kim Sung Rae先生及梁又穩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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